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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2019 年《告臺灣同胞書四十周

年》重提「一國兩制」，同時強化

軍事及襲擾，嚴重威脅我國防安全。俄

羅斯於 2022 年 2 月提出「去納粹和非軍

事化」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烏

國為強化家園防衛及抵禦侵略，確立「領

土防衛軍 (TDF，後文統以簡稱 )」角色。國

軍「全動署」於 2021 年底揭牌，推動後備

動員及戰力改革，冀「後備動員合一」、「常

後一體」、「跨部會合作」目標，後備動員及

戰力革新即全民國防總力發揮，惟各因

素連動政軍協調良窳，影響防衛作戰遂

行。審思臺灣久未經戰事，要發揮全民

國防總力，藉探究烏國 TDF 的發展與運

用，俾供後備戰力及全民國防客觀方向。

烏國動員背景

2014 年 2 月，俄國奪取克里米亞的特

別行動，同年 3 月侵略烏國頓涅茨克和

盧甘斯克州，致當地政府行政工作終止，

俄國侵略行動，已違反 1994 年「不擴散

核武器條約」和 1997 年 5 月 31 日「烏

克蘭與俄羅斯聯邦友好夥伴」協定及條

約，顯見烏國建立武力必行性。

烏國總統圖奇諾夫為抵禦俄侵及保障

公民權利、主權、領土完整及國家邊界

不可侵犯，防止他國涉政決定，欲達領

土防禦目的，遂成立 TDF。

領土防衛軍發展

烏國遭俄國武侵後，為維護區域安全，

直接管理反恐部隊及參與防衛行動，設

立反恐怖中心行動總部，管制及掌握外

來侵犯。反恐初期，武裝部隊沒有精練

的素質，缺乏武器和裝備，志願入營士

兵以犧牲和英雄態度，運用汰舊武器，

遂行反恐行動；後續在志願者理事會和

公共協會積極啟動 TDF 改革，從根本檢

討及模擬戰鬥條件的測試結果，規劃、

建立機制，並供應戰時實需。

一、區分三個階段編成：

(1) 第一階段：平時約 1 萬人的常備役

現役軍人編組，是烏國 TDF 的常態固定

編組，亦為 TDF 之核心，70% 由地區的

旅和營組成。

(2) 第二階段：特殊時期約 13 萬人的

編組，由後備役人員 ( 地區居民 ) 組成，經

篩選並與 TDF 簽訂合同，一年內在所屬營

區接受120 小時訓練；武器分配同常備部

隊，均存管在 TDF 駐地；未動員期間，納

編 TDF 人員必須嚴格遵守居住原則，僅

能在特定部署地點附近，確保快速到達

部隊執行任務。

(3) 第三階段：國土社區之志願編隊，

亦稱國民警衛隊 (DFTG，後以此統稱 )，

依據烏國武裝部隊指揮官及總司令決

定，部署於小型地點，必要時與烏國

TDF 共同執行任務，也適用同類型的管

理原則。

二、組織及部署

(1) 烏國 TDF 司令部，係區域軍事管理

機構。

文 / 圖 通資處中校參謀官林俊賢

借鏡烏克蘭國土防衛軍 省思我後備動員策進



8 560|

論壇

(2) 領土防衛旅。

(3) 領土防衛營 ( 旅之建制單位 )。

(4) 在國土防禦區部署領土防衛旅，國

土地區則以營部署；城市人口超過 90 萬

（第聶伯羅，哈爾科夫，敖德薩，利沃

夫和基輔）增設額外的旅級單位。

(5) 區分為南、北、西、東等地區，計

有 25 個旅和 146 個營。

及後備部隊；烏國後備役總計 40 萬名軍

人，平時常態固定編組，特殊時期約 13

萬人，DFTG 於戰時或特殊時期，亦納入

後備役。強制徵召者，27 歲前完成 2 次

徵召後免徵，軍官以上簽訂合同，平時

初級軍官為 45 歲、少 ( 中 ) 校為 50 歲、

上校 55 歲及高級軍官 60 歲；戰時，初

級軍官 60 歲、少、中校 65 歲。

國軍後備總兵力 26 萬 8 千餘人，平時

由基幹編成，戰時編成軍事勤務隊等部

隊；志願役士兵除役年齡是 45 歲、義務

役士兵 36 歲、尉級軍官及士官 50 歲，

校級軍官級士官長 58 歲，中將 65 歲，

二級上將 70 歲。

管制措施，烏國要求解召後 5 天內完

成登記，如生活居住地變化，須在 7 天

內通知機構。國軍後備軍人通報列管，

由國防部線傳內政部戶役政資訊系統，

及後備指揮部管理資訊系統；如有異動

事項，由國防部全動署及內政部藉離營

電子兵資線上傳輸作業，交換資料。

三、教育訓練與精神戰力

部隊訓練，烏國 1 年內在所屬營區接受

5 日訓練，每月 1 次射擊培訓，課程主以

實施軍事、武器、避難及急救等課程。國

軍自民國 111 年起改為年年施訓，每次 7

至 14 日，課程新制要求法治、警衛及災

防、專長複訓、兵械訓練、戰場急救、編

制武器射擊及連營戰鬥任務訓練。

烏國後備役人員薪資，平時每年支

付 1 個月的準備費，完成召集會議則每

月 多 支 付 兩 個 月 生 活 費（3,405-4,540 

UAH 烏克蘭格裡夫納）；提供每日 360-

900 UAH 津貼，暫時失業者每日 2,270 

我後備戰力與烏 TDF 差異

一、決策組織與機制

軍事武力決策機構，烏國平時以國防及

內務部並行，戰時以國防部為主；國軍無論

平戰時，決策均以國防及各部會協調完成，

相關秘書統合工作由全動署負責。

在兵役制度方面，烏國平時募兵為主，

徵兵為輔，戰時徵募並行制；國軍平時

徵募並行、戰時徵兵制。

國軍動員對象區分軍 ( 士 ) 官、常備兵

及軍事訓練役結訓人員，國民兵亦納後

備軍人範疇；編管放寬至退伍 12 年，採

後退先選原則，對象為 8 年內教召未滿

4 次的志願役及義務役軍、士官。

二、部隊編組與管制

烏國與國軍之國防武力來源均為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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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H，在職者，每日不低於 6,000 UAH，

亦提供當年乙次性現金獎勵（從 1,600-

3,100 UAH）；國軍區分志願役及義務役，

志願役依退伍階級、召集天數，按國軍

現行給與標準計算；義務役以基本工資

的1.5倍計算，調整為軍官每日1,350元、

士官 1,200 元、士兵 1,050 元，接受召

集達 5 次獎金部分是另外計算。

四、裝備整備與運用

裝備整備方面，烏國初期接收常備部隊

之汰舊武器，爾後與常備部隊共同使用現

裝武器裝備，然而隨俄烏戰爭發展，因物

力動員不及，轉賴美國等國所提供武器，

然須每月支付 50 億美金之國防經費；

DFTG 初期使用狩獵武器和彈藥，後續由

TDF 撥發。國軍自 85 年推動「人、槍、

彈結合」政策，武器彈藥均為單位自囤，

另區分常備轉列、建案籌補與徵購徵用方

式獲得，但以接受常備部隊汰除裝備為

主，投資成本低廉，有效節省國防預算。

建議

一、因應後備動員改革推動需要，建

議全動署在動員法規基礎上，除全面審

視動員實需，定期邀集部會商議動員事

務革新方向，可參考海洋委員會組織編

成及概念，積極爭取各部會支持後，研

修相關政策或法令，透過平行機關的橫

向協商機制，發揮「事權統一」與「跨

域合作」的效果。

二、縣、市政府應依「民防法」成立

民防總隊 ( 團 )、重要基礎設施特種防護

團、其他機關 ( 含學校、團體等 ) 應編組

防護團。為有效納民防力量融入防衛作

戰總力，國軍平時掌握民防團隊，支援

軍事勤務，給予民防工作明確定位，結

合戰備演訓時機驗證指揮與運行，整合

軍民力量遂行防衛任務。

三、為迅速編成部隊投入作戰，建議

全動署參酌「臺北大數據中心 (TUIC)」

跨局處數據整合與應用機制，除納編專

責人員，並建置「全民防衛動員整合系

統」資訊平臺，將戶政役、國軍人管與

後備軍人管理系統實施整合，強化「固

定編組」執行深度及部會跨域合作。

四、可參考烏國領土防衛軍增賦「額

外準備費」及「生活補助費」等，刺激

後備軍人參訓意願，促應召員結合戰術

位置訓練，藉在地化扎實訓練，達「即

時動員、即時作戰」目標。

五、作戰區統籌演訓時機，結合各式

後備召集，運用輸具動員能量，進行動

裝配運驗證，以利後備戰力迅速恢復，

達「常後一體」目標。

結論

古云：「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

之」，中共未承諾放棄武力犯臺，臺灣

軍備整備毋停一天，備戰避戰，能戰止

戰，才能達「自己國家自己救」的條件。

俄烏戰爭以來，儘管國際譴責未斷，國

人更以臺海關係作比較。因此，藉機喚

醒國人平時全民國防意識，檢討與精進

後備動員整備，是提升後備戰力的不二

法門，端賴發揮機關權責與跨部會合作，

落實政策與演訓驗證，激勵後備軍人參

與及平戰結合訓練。「不畏戰，不求戰」

是堅守的原則，強化後備戰力，凝結全

民總力，成為防衛作戰中，嚇阻敵軍的

至關力量，確保國家及人民安全。


